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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与传销，不只是一字之差

主持人:

?直销” 与 “传销” 仅仅一字之差， 却有着合法与非法的

本质区别。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甚至可能涉嫌犯罪。

近年来， 各地的非法传销仍然屡禁不止， 有些取得合法直

销资质的公司， 也涉足传销活动， 而这种传销的欺骗性往往更

大， 很多不知情者会被企业的直销资质所蒙蔽， 身陷传销难以

自拔。

那么， 直销与传销有哪些本质区别， 传销又面临怎样的法

律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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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经济网报道， 2019

年 1 月 29 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和商务部在京共同召开直

销企业集体约谈和提醒告诫会。

91 家直销企业高管参加了会

议。

会议认为， 我国直销行业在
稳步发展的同时， 出现了不少违

法违规行为， 群众反响强烈， 社
会危害大， 后果严重。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负责人对直销
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要高度警醒， 认清直销
行业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二是要高度自觉， 确保企业

经营活动不触碰法律底线。 在经

营活动中， 要切实加强和完善直
销企业的内部管理 ， 对销售团

队、 企业高管、 直销员要加强管
控； 切实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杜

绝夸大虚假宣传和违规直销行

为； 切实强化保健食品质量安全
管理， 对保健食品产品质量、 生

产过程、 销售环节、 标签说明书
等严格管理； 切实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畅通投诉绿色通道， 提

供方便快捷退换货保障。

三是要高度重视， 严格按要

求抓好整改落实 ， 维护社会稳
定。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主

要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 直销企

业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结合整
治 “保健” 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按本次会议及各地监管部门约谈
会的要求， 从生产、 销售、 售后

服务、 内部管理等环节全面排查

漏洞， 整改存在的问题， 务必见
到成效， 真正做到守法合规诚信

经营。

对于整改落实不到位、 效果

不明显、 问题相对集中的企业，

政府监管部门将不定期集中约
谈， 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惩戒。

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

新闻宣传司和商务部外资司有关

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

共同召开直销企业集体约谈和提醒告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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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直

销和传销主要有以下这些区别。

首先是性质不同。

直销是经国家许可的一种合法

的销售形式， 开设直销企业需要经

过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并

在指定的区域内开展业务。

传销则是涉嫌违法甚至犯罪的

行为。

其次是组织结构不同。 直销公

司只有两层，即直销公司和直销员。

传销组织则不同， 它往往是多层级

的，呈金字塔结构。

再次是销售的商品不同。

在直销活动中， 销售的通常是

实体商品，且出自正规厂家，其价格

体系、售后保障都和一般商品相同。

而在传销活动中， 售卖的商品

千奇百怪、包罗万象，有的传销活动

中甚至没有产品， 参与者关注的也

不是产品本身， 而是多层次的传销

体系中如何分配利益、 自己如何通

过发展下线获取更多利益。

最后是收入来源不同。

在直销活动中， 销售商品是组

织者收益的唯一来源， 直销员还需要

通过培训并取得直销员证。

而在传销活动中， 组织者的收入

来源是入门费、培训费、资料费或强行

购买产品费用等， 其核心商业模式是

拉人头，组建金字塔的商业架构，利用

“旁氏骗局”来赚取巨额利润。

《禁止传销条例》明确，下列行为

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

人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

加入， 对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

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

给付报酬 （包括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

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

人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

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

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

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

人员， 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

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

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

牟取非法利益的。

商业模式和收入来源差别大

直销公司只有两层，即直销公司和直销员。 传销组织则不同，它

往往是多层级的，呈金字塔结构。

和晓科：直销和传销都属于“无

店铺销售”，主要依靠人际传播来推

广和销售商品。

由于这两种都是从国外传入的

商业模式， 因此我国法律和司法实

践对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传入之初， 我国法律并未将

传销界定为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行

为， 直销和传销这两种模式都处于

自然生长状态。

但随着传销领域渐渐显露出乱

像， 已经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经济秩

序乃至社会秩序， 法律层面也对其

进行了明确的禁止。

1998 年，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

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禁

止单层次多层次传销以及金字塔式

传销。

2005 年，国务院通过了 《直销

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正式在

法律层面明确了我国对于传销和直销

的定义。

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直销“是指

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 由直销员在固

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

（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

式”；直销企业“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

经批准采取直销方式销售产品的企

业”；直销员“是指在固定营业场所之

外将产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的人员”。

而根据《禁止传销条例》，传销“是

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 通过

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

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

和给付报酬， 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

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

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

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都属于“无店铺销售”

直销和传销都属于“无店铺销售”，主要依靠人际传播来推广和

销售商品。

组织领导传销涉嫌犯罪

潘轶： 我国对于传销活动的

打击， 除了相应的行政处罚之外，

主要是依据刑法对传销活动的组

织领导者进行惩处。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

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

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

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

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

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

诱、 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

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

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

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八条

则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

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

级以上，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

案追诉。

本条所指的传销活动的组织

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

组织、领导作用的发起人、决策人、

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策

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

或者在传销活动实施中起到关键

作用的人员。

可见我国刑法主要惩治的是

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对

一般参与者目前尚未追究刑事责

任。

但是传销活动的推广和获利

模式，往往伴随着诈骗、偷税漏税、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走私贩私、非

法买卖外汇、非法集资、虚假宣传、

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各种涉嫌违法

乃至犯罪的行为。

因此，传销的参与者还可能涉

及其他一些行政处罚和刑法中的

罪名，比如参与实施对其他传销参

与者的人身控制，就可能涉嫌非法

拘禁罪；

对其他传销参与者进行殴打，

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

传销活动的推广和获利模式， 往往伴随着诈骗、 偷税漏税、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走私贩私、 非法

买卖外汇、 非法集资、 虚假宣传、 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各种涉嫌违法乃至犯罪的行为。


